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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受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

2020年2月25日�

　　为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有力保障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有序复工复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制定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疫情防控总要求。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依法保障医疗秩序、防疫秩序、

市场秩序、社会秩序，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推动“六稳”措施落到实处，全

力保障直接关系疫情防控和重要民生的企业复工复产，积极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渡过难关，为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二、畅通诉讼服务绿色通道。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因复工复产所涉诉讼纠纷，确

保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依法特事特办、急事快办。“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粤公正”

“广东移动微法院”等网络平台，提供“不打烊”跨域远程诉讼服务，确保诉讼事项网上办、立即办

。依法支持企业有序恢复生产、稳定用工，对涉复工复产案件中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依法准予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

　　三、优先保障疫情防控和居民基本生活。根据疫情防控应急工作要求，优先保障医用设备器材和

救护用品生产、运输、销售等企业，以及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的企业全部复工复产。用于疫情防控和

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设施、设备、物品、资金等，不得随意查封、扣押、冻结。对承担疫情防控和重

要民生保障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一般不采取民事惩戒性措施。�

　　四、推动落实行政机关“稳企安商”有关政策。坚决依法纠正不准许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和公积

金、返还失业保险费、补贴职工工资、缓缴减免税费等违规行政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在税费、用工、

社保、贷款等方面的经营压力和负担。支持企业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准予许可、许可延期等手续

，督促行政机关尽快偿还长期拖欠企业债务，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提升企业和其他市

场主体依法经营信心。�

　　五、妥善化解金融债务纠纷。着力贯彻国家支持防控疫情金融政策，依法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享

受贷款利率调整、贴息等金融优惠，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因疫情致使企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引发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不支持提前或者变相提前收回借款，积极促成当事人以展期、续贷或分期付款

等方式和解双赢。企业因疫情遭受损失，根据保险合同提出理赔的，依法支持应赔尽赔。坚决制裁高

利贷、套路贷等违法行为，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和风险。�

　　六、支持申请破产企业重整再生。积极推动有经营价值和市场潜力的资不抵债企业进行破产重整

或预重整，依法综合运用债务减免、债务延期、债转股、引入投资者等方式，帮助企业恢复生机、提

http://www.lexiscn.com


质增效、重返市场。申请破产企业可以从事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的，要依法支持其恢复生产。处置破产

财产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应于疫情消除后变现和分配。�

　　七、促进涉诉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对因疫情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引导劳动者与经营者通过

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灵活方式稳定企业劳动用工关系。依法合理处置疫

情防控期间劳动者的报酬待遇，确因疫情长期无法返岗的，用人单位应当在合理期间内按照劳动合同

的约定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超过一定期间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用；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的，可按协议约定处理。�

　　八、依法审理疫情引发的合同纠纷。根据疫情及防控措施实际影响，依法确认部分或者全部免除

债务人责任。严格审查合同效力，审慎适用合同解除，防止因解除货物运输、经营合作、房屋租赁、

技术开发、建筑工程等合同，损害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引导当事人在疫情消除后根据“不可抗力”

或“情势变更”情形，采取顺延期限、调整价格、减少收费、分担损失等形式继续履行合同。�

　　九、审慎保全涉诉企业设施和财产。严格审查涉诉企业保全措施申请，严禁超标的查封和不规范

查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资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对拖欠债务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采取查封措施时，应允许被保

全企业查封期间继续使用。对企业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保全措施，可调整为对销售所得保全。准

许企业提出合理置换保全财产请求，最大限度减少保全、查封等措施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依法制裁因

疫情解除或变更保全措施后恶意转移财产行为，注重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0�2�0� �L�e�x�i�s�N�e�x�i�s�,� �a� �d�i�v�i�s�i�o�n� �o�f� �R�e�e�d�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